广东省工人医院采购既有建筑群安全监测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广东省工人医院采购既有建筑群安全监测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我院住院楼、精神科一区病房、精神科二区护士办公室、精神科二区主任办公室及仓库值班室、精神科一区四合院等5栋建筑，建于二十世纪60至90年代。根据第三方检测鉴定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该批建筑物安全性等级评定为Dsu级，需采取相应措施。

目前，上述建筑无明显结构性损伤（如墙体裂缝、梁板变形等）且侧向位移均未超出鉴定标准规定的界限值。但作为医院重要的医疗服务设施，承担着办公、诊治及住院患者收治任务，需短期保留使用。为保障我院安全运营，现拟采购一家供应商为我院提供既有建筑群安全监测服务项目，采用先进的安全监测技术，对建筑状态进行实时、连续的监控，作为短期观察采取的过渡性措施。

预算金额：30万元。

服务周期：三年。在本项目的服务期限内，因政策调整或上级单位及采购人对我院既有建筑有改造或重建计划时可以提前终止服务合同，供应商应自行考虑相应的风险。若成交供应商在合作期间有考核不合格或违约现象发生，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项目内容

监测范围

1.住院楼

2.精神科一区病房

3.精神科一区四合院

4.精神科二区主任办公室及仓库值班室

5.精神科二区护士办公室

（二）监测目标

1.实时感知：建立自动化监测系统，对建筑物的关键结构状态（如倾斜、沉降、裂缝、振动等）进行24小时不间断数据采集。

2.预警预报：设定多级预警阈值，在数据出现异常时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为人员疏散和应急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3.数据支撑：通过长期监测数据的积累与分析，为评估建筑物的长期性能及后续处理决策（如加固、改造或拆除）提供科学依据。

4.保障运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医院正常医疗业务的干扰，保障业务连续性。

四、项目要求

（一）服务内容：对我院住院楼、精神科一区病房、精神科二区护士办公室、精神科二区主任办公室及仓库值班室、精神科一区四合院共5栋建筑进行房屋监测检测服务，主要内容包括：对本项目范围内建（构）筑物进行现状调查，如发现倾斜、沉降、开裂及损坏等情况进行调查并记录。

（二）成果文件要求：提交房屋监测检测报告、项目季度年度总结报告、重点建筑巡查监测报告等，并提出安全管理建议。满足国家、地方和行业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规范及需求文件的规定要求，确保房屋安全监测系统数据的实时性、真实性和有效性。

（三）验收要求：1.验收标准：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进行考核与验收。2.验收方法：按照采购合同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服务期满，由采购人验收合格后视为项目整体验收合格。

（四）服务方案：1.监测方案：针对建筑特点，提出具体的监测项目（如倾斜、沉降、应变、裂缝变化、振动频率等）、监测点布置方案及合理性说明。2.技术路线与设备：采用的监测技术（如GNSS、静力水准仪、倾角计、裂缝计、光纤传感等）、核心设备选型、技术优势及可靠性分析。3.系统平台功能：提供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及可视化平台的建设方案，须具备远程访问、实时报警、报表生成等功能。4.实施与部署：明确项目实施周期、现场部署方案、对医院正常运营的影响及应对措施。5.服务与保障：提供系统运维、数据解读、定期报告及应急响应等服务方案。
五、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分支机构须提供总公司和分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总公司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等）

（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三）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项目报价，一经发现按废标处理并标记为不诚信供应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五）供应商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供应商。[根据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主体信用记录信息进行查询，须提供网站查询结果截图证明]。

（六）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体投标。

（七）其他要求：

具备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勘察资质证书或具备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认证）。

3.具备建筑安全监测、结构健康监测等相关业务范围和经验，拥有类似项目（特别是在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的成功案例。

4.技术团队结构合理，具备实施本项目的能力。

所有资质文件均需在有效期内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六、服务人员配备要求

项目负责人：是供应商的自有人员，具有建设工程类专业工程师职称和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项目组成员：技术负责人、现场负责人、检测员等，具备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资料员：具有建筑相关专业职称。

报价方式

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包括设备及配件费用、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等所有费用。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选，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在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

项目结算

本项目结算采用固定合同总价结算，在合作中严格遵守保密的相关法律和规定，积极推进项目实施。

服务第一年，监测设备进场安装完毕，经采购人确认后支付第一年服务费用的50%，服务满一年后，供应商完成监测工作并提交监测报告等成果文件后，支付该年度服务费用的50%。
服务满二年后，供应商完成监测工作并提交监测报告等成果文件后，支付该年度服务费100%。

服务满三年后，供应商完成监测工作并提交监测报告等成果文件后，支付该年度服务费100%。



